
劳动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深（龙华）劳监告〔2023〕D-059 号

被告知单位：深圳市晟兴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NRMT86

法定代表人：彭俊源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 138 号惠恒

大楼一期 4 楼 4257

用工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雪岗北路 368 号晋荣

混凝土办公楼 102

经查，你单位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现将拟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如下：

违法事实：经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劳动）

初步调查，你单位涉嫌拖欠员工工资。我局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

向你单位发出劳动监察询问通知书，你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按

照劳动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接受调查询问；拒

绝提供或者报送用工信息等相关材料。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整改。以上事实有劳动监察询问通知书、劳动监察文书送达回证、

劳动监察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公告、视听资料等材料证明。



以上违法事实违反了《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四十条

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现依据《广东省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

参照《深圳市劳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序号 147、序号

148，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

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有关证据材料到：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龙路 8 号二层 208 室，联系人：

袁女士，联系电话：0755-21011935）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未

进行陈述或者申辩，视为你单位对被告知的违法事实无陈述和申

辩意见。

特此告知。

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

2024 年 2 月 27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二份，执法机关和被告知单位各执一份。



附法律法规及规章链接：

一、《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四十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权

采取下列调查、检查措施：

（一）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实地调查、检查；

（二）就调查、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员；

（三）要求相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

料或者证据材料，必要时可以发出询问通知书；

（四）查阅本条例规定的台账等有关资料，采取记录、录音、录像、

照像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在证据可能被伪造、变造、损毁、灭失或者事后难以取得的情

况下，可以采取证据登记保存措施；

（六）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等进行审计；

（七）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调查、检查措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调查、检查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绝、阻挠调查人员进入劳动场所，应当如实陈述和提供相关资料，

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由调查人员注明拒

签事由。

第五十二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拒绝、阻挠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检查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在指定

时间和地点接受调查询问的；

（三）拒绝提供或者报送用工信息等相关材料的；

（四）出具伪证、隐匿证据、毁灭证据或者教唆劳动者进行虚假陈述

的；

（五）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登记保存措施的证据材料及

相关设备擅自处理的。

违反前款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深圳市劳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序号 147，违法情节：“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按照劳动保障监

察询问通知书要求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接受调查询问”对应的自由裁量标准

为“对用人单位处以罚款 10000 元”。

序号 148，违法情节：“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报送用工信息等相关

材料”对应的自由裁量标准为“对用人单位处以罚款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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